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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招標規範招標規範招標規範招標規範及需求說明及需求說明及需求說明及需求說明            

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辦事處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文件儲藏室軌道資料櫃文件儲藏室軌道資料櫃文件儲藏室軌道資料櫃文件儲藏室軌道資料櫃採購案採購案採購案採購案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處為加強文件儲藏室文書資料容納量，徵求廠商提供企劃書，針對本處兩間儲藏

室（5.1*4.5 平方公尺及 2.5*1.5 平方公尺）設計並裝置軌道式資料櫃。歡迎廠商歡迎廠商歡迎廠商歡迎廠商與本與本與本與本

處聯絡處聯絡處聯絡處聯絡，，，，將派專員於將派專員於將派專員於將派專員於現場解說暨協助廠商實地勘查現場解說暨協助廠商實地勘查現場解說暨協助廠商實地勘查現場解說暨協助廠商實地勘查場地場地場地場地。。。。 

    

貳貳貳貳、、、、規劃裝修說明規劃裝修說明規劃裝修說明規劃裝修說明 

一、施工及履約期限： 

1.    得標廠商須配合本處作業之需求，彈性調整施工時間，原則上請儘量於非上班時間及

假日施工，上班時間之工程不得影響民眾洽公，廠商不得向本處要求趕工或加班之費

用。倘因可歸責於本處之事由而造成遲延，其日數可扣除。 

2、得標廠商應於得標後依雙方議定時間內，依圖說規範檢送相關材質.色板.組件及樣品

供本處審核確認。 

 

  

二、規劃設計注意事項 

1. 規劃裝修範圍： 

（1） 領務大廳文件儲藏室（5.1*4.5 平方公尺）之軌道式資料櫃 

（2） 領務組辦公室文件儲藏室(2.5*1.5 平方公尺)之軌道式資料櫃 

 

2. 本案之規劃及材料產品之規格須符合越南當地相關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消防檢查及建

築物室內裝修辦法之相關規定。 

3. 本案報價，凡屬美化裝修範圍內與其相關之週邊附屬材料、燈具、桌面、配件及五金，

以及放樣、舖貼、安裝等所有費用均屬之。 

4. 設計若有變更之必要者，應經本處同意或依本處之通知辦理。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

者，廠商得向本處請求償付履約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三、本案施工依據：應符合越南本地相關勞工安全衛生、營造安全衛生等相關法規 

                                                            

  

四、一般規定：                                             

  1.承包商得標後，在施工前應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實施自動檢查，及與本處聯繫，負

責施工安全衛生。                                         

2.承包商對工作人員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願負責所

承諾之一切責任後，始可施工。  

3.承包商所僱之勞工如不適於從事該承攬工作時，不得僱用其從事該項工作。                      

五、安全衛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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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自動檢查：                                                 

（１）施工所需之機械、工具、器具，在使用前應詳加檢查，如有損壞或不安全者，

應即時修理，在未修妥前不得使用。   

（２）施工前應勘查工作環境是否安全？如發現有危險之虞時，應立即採取適當有

效改善。               

（３）施工區域應設有明顯之警示標誌，禁止非工作人員進入工地，並在可能有落

物之危險區域設置圍欄、防護網。   

２、防火防爆：                                                            

（１）凡在易燃易爆物附近施工時，應嚴禁煙火。                                

（２）在禁火區動火施工，應派專人檢視有否熄滅，以策安全。                                                      

３、電氣安全：                                                  

（１）凡接用本處電源時，須經本處許可，不可擅自接用。                             

（２）接用本處電源從事電焊工作時，應先與本處並依越南本地電業法規規定施

工，不得以任何不安全之方式連接。    

（３）電氣設備之使用、保管、修理等工作須由訓練或技能檢定合格人員擔任，所

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並應符合越南本地國家標準規格。                   

（４）應注意預防感電事故，不可碰及電氣設備帶電部分，並保持安全距離。                 

４、高處作業：                                                 

（１）高差一．五公尺以上時，應設有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施。                         

（２）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墬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

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３）凡有高架作業時依越南本地相關法規實施。                           

５、搬運作業：                                                 

（１）搬運作業應使用適當之工具並於使用前詳加檢查，操作人員須有經驗者擔

任。                   

（２）巨型、龐大之物件搬運時，應指定專人且有經驗者擔任指揮。                         

（３）搬運時應採預防物品掉落傷人之安全措施，對於所使用之工具、材料應妥善

收拾，不可任意擺放。          

６、缺氧作業：                                                 

（１）有缺氧危險之虞之作業，須實施通風、測定，確定無危險之虞後，始可進入

作業。                 

（２）作業時應持續進行通風，並派專人監視。作業完成後應恢復現場，清點人數。                  

７、防護具：                                                  

（１）應置備適當、合格、有效之防護具，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２）其他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六、天災預防措施：                                                

1.工作場所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時，工作場所負責人應即令停止作業，並使勞工退避至

安全場所。                         

2.施工期間遇有大雨等氣象預報時，承包商應做適當之安全措施，必要時得商請本處協

助。            

七、危害物預防措施：                                                                                                  

在本處工作期間，凡有使用危害物質時，依越南本地勞工安全相關法規辦理。                          

八、承包（攬）商應於明顯易見之處所標明，並禁止非從事作業有關人員進入下列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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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處置大量高熱物體或顯著濕熱之場所。                                     

乙、處置大量低溫物體或顯著寒冷之場所。                                     

丙、強烈微波、射頻波或雷射等非游離輻射之場所。                                                                   

丁、氧氣濃度未滿百分之十八之場所。                                                                               

戊、有害物超過容許濃度之場所。                                                                                   

己、處置特殊有害物之場所。                                                                                       

庚、生物病原體顯著污染之場所。（含ＳＡＲＡ、ＴＢ等生物性危害場所）                        

前項禁止進入之規定，對於緊急時並使用有效之防護具之有關人員不適用之。                       

九、職業災害：                                                   

1.承包（攬）商之負責人就承攬部分，負越南本地相關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雇主之責

任。                        

2.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

分析及作成紀錄。           

3.工作場所發生左列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越南本地相關檢查

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                                              

（2）發生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者。                                    

                                   

十、工作之協調、連繫與調整：                                            

承包商在本處工作期間，如遇有關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可洽本處協助解決。              

十一、承包商之工作人員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1.在工作場所須聽從工作場所負責人之指揮與協調。                                  

2.工作期間要隨時注意自身安全，並不可有礙衛生之舉止。                              

3.工作時要專心，千萬不可開玩笑。別人正在工作中亦不可去打擾他，以免分心而發生

意外。               

4.為避免工作時發生意外傷害，應使用適當防護具。                                 

5.凡有「禁止煙火」之地區不得吸煙、動火。                                        

十二、本須知未盡事宜，悉依越南本地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廠商於驗收合格日翌日起，免費保固一年。 

 

 

    

    

參參參參、、、、企劃書徵求說明企劃書徵求說明企劃書徵求說明企劃書徵求說明    

一、 投標廠商請依據下列規定製作企劃書。投標時應備妥「企劃書」連同相關文件，投標

手續詳招標文件之【投標須知】。 

二、 本案決標方式依我國「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及

第三條，於公開取得廠商之企劃書後，由本處組成評審小組審查投標廠商企劃書，擇

最符合需要者邀請前來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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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劃書評審標準： 

廠商得分 評審

項目 
評審項目 配分 

甲廠商  乙廠商 丙廠商 

一 廠商過去承辦類似案件經驗及履約結果說明（包

括驗收結果、扣款、逾期、違約、工安事件等情

形） 

15 

   

二 整體設計之實用 
30 

   

三 成本分析 
55 

   

總分 100 
   

轉換為序位 
   

四、 企劃書評審方式： 

採序位法序位法序位法序位法評定各投標廠商之優先序位，序位法計算方式如下： 

1. 評審小組依上列評審標準對各投標廠商之企劃書評分，加總分數高低後換算為序位及標

示合格與否。 

2. 合格投標廠商僅一家時，由本處通知該投標廠商辦理議價。合格投標廠商達二家(含)以

上時，由本處與評審序位最優先之廠商優先議價。如議價不成，則由序位次優先之廠商

依序遞補進行議價。 

3. 各參選投標廠商若有評分序位相同者，以標價（企劃書之報價）低者優先議價。 

4. 本案合格廠商分數為 70 分，若經半數以上出席委員評予分數未達 70 分者為不合格，廠

商不得參與議價。 

 

五、 企劃書製作說明： 

1. 企劃書應包含：規劃設計圖、材料及型錄、投標總價、標價清單、主要工作項目之施作

時程或計劃、工作實績等內容。 

2. 廠商標價清單所列項目或規格倘與企劃書所提報不一致時，以「企劃書」內所列為準。

投標廠商投標價格須固定，投標後不得調整其原報標價。 

3. 投標廠商對於企劃書範圍如有額外建議或補充，得於企劃書中另作註解或另闢附件加以

描述。增列之項目請於適當章節內說明，並標註「增列」字樣。 

4. 企劃書一式共 5份，封面需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址、電話、負責人姓名及招標標的。 

5. 廠商製作之企劃書及其相關附件皆為本案契約之一部分，與契約具同等效力。 


